附錄一、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
        國立宜蘭大學OO處/OO組				 	   	版本：1120413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實務管理
(墜落危害預防)
	20
	20-1
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，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，應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、護蓋等防護設備。(設施規則224)
	
	   ?
	
	太陽能光電板?

	
	
	20-2
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。(設施規則225)
	
	V
	
	部分作業使用合梯

	
	
	20-3
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．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，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。(設施規則228)
	V
	
	
	

	
	
	20-4
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，應設置警告標示，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。(設施規則232)
	V
	
	
	

	
	
	20-5
雇主對於使用之移動梯，應符合下列之規定：(設施規則229)
一、具有堅固之構造。
	V
	
	
	

	
	
	二、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、腐蝕等現象。
	V
	
	
	

	
	
	三、寬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。
	V
	
	
	

	
	
	四、應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。
	V
	
	
	

	
	
	20-6
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(設施規則230-1)
一、具有堅固之構造。
	V
	
	
	

	
	
	二、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、腐蝕等。
	V
	
	
	

	
	
	三、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七十五度以內，且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，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。
	V
	
	
	

	
	
	四、有安全之防滑梯面。
	V
	
	
	

	
	
	20-7
雇主不得使勞工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，並應禁止勞工站立於頂板作業。(設施規則230-2)
	V
	
	
	

	
	
	20-8
雇主設置之固定梯，應依下列規定：(設施規則37)
一、具有堅固之構造。
	V
	
	
	







	


無超過6公尺連續梯

	
	
	二、應等間隔設置踏條。
	V
	
	
	

	
	
	三、踏條與牆壁間應保持十六點五公分以上之淨距。
	V
	
	
	

	
	
	四、應有防止梯移位之措施。
	V
	
	
	

	
	
	五、不得有妨礙工作人員通行之障礙物。
	V
	
	
	

	
	
	六、平台用漏空格條製成者，其縫間隙不得超過三公分；超過時，應裝置鐵絲網防護。
	V
	
	
	

	
	
	七、梯之頂端應突出板面六十公分以上。
	V
	
	
	

	
	
	八、梯長連續超過六公尺時，應每隔九公尺以下設一平台，並應於距梯底二公尺以上部分，設置護籠或其他保護裝置。
	
	
	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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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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